


— 2 — 
 

平稳。 

二、落实高温期间安全生产保障措施。各建设、施工、监

理企业要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特点，进一步完善夏季施工安全生

产工作制度。一是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，加强高温天气

作业劳动保护工作，及时提供防暑降温食品和药品（不得以发

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，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

贴），确保务工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二是对务工人员进

行职业健康检查，记录档案并书面告知务工人员。三是要根据

高温天气预报，调整作业时间（根据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

日最高气温达到 40℃以上，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

高气温达到 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

得超过 6 小时，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，在气温最高

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 35℃以

上、37℃以下时，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

作业时间，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）。四是宿舍、

食堂、厕所、淋浴间等临时设施应符合标准要求并满足防暑降

温需要，加强对食堂卫生安全管控，做好传染病、食物中毒等

防范措施。五是加强务工人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使其了解防

范高温中暑的基本常识，掌握有关事故预防和救援知识。六是

制定完善高温中暑应急预案，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，配备应

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。 

三、强化“危大工程”安全管控。各地、各单位要认真贯

彻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

37 号），严格“五个环节”的管控措施，即：施工作业前必须

编制施工方案、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、施工作业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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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、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、施

工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进入下道工序。要突出抓好深基坑、

高支模、起重机械和脚手架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保障措施，深

入开展危大工程专项治理，确保危大工程安全可控。 

四、规范高温期间作息安全管理。根据 2018 年我省施工

生产安全事故统计，近 50%左右发生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段

（8:00～17:30 以外），特别是早上 8:00 前的事故占总量三分

之一多。高温时期，因作业时间的调整，这种不平衡性将更加

凸显，规范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安全管理十分必要。各地、各单

位要突出重点环节管控：一是严格执行班前晨会制度，做好安

全技术交底和现场危险源告知，现场安全员要检查分包、班组

教育和交底情况。二是严格作息时间，工作时间结束后，项目

部应清理现场人员，加强工地出入管理，巡查有无擅自作业情

况。三是确需加班作业的，应经项目部同意，项目总监审查，

登记作业人员信息、作业部位、作业内容、指挥与旁站人员，

加强现场巡查，落实照明、劳动保护和安全防护等措施。四是

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制度，施工、监理企业管理人员

必须做到和作业人员同步上班、同步下班。总包要严查分包单

位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在岗履职情况。五是涉及超一定规模危

大工程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施工的，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不得

离开现场，施工企业分管负责人或分公司负责人应带班检查。 

五、严格高温期间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。各地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要针对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特点，在安全生产监管

执法频次和力度上加密、加严，在措施上细化、固化，不仅要

强化事故发生后的惩处性处罚，更要强化日常监督预防性的处




